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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省级转移支付预算
2022年度省级食品监管补助资金29万元，执行数1.0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3.52%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
对重点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,加强基层食品生产监管队伍培训教育,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宣传,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监管信息交流；巩固食品安全治理示范县创建成果；构建完善县级食品安全快速筛查、快速处置体系；加强食品相关产品的质量抽查和监管；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食品”监管，以构建进口冷链食品信息化追溯体系为重点，赣溯源平台注册户3007户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29万元足额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执行数1.02万元，印刷费1.01元万元，办公费0.01万元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我局在资金管理上强化责任意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落实配套资金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食品抽验批次766批次,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次数3次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更新率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2022年11月3日完成省局下达抽检任务，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抽检成本≤省局当年下达抽检计划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。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素质逐步提高。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逐步提升，食品检测能力逐步提升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≥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2022年省级抽检任务已完成，检测经费还未进行结算支付，我局将加快资金支付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我局对经费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、资金使用和实施管理情况，进行自我评价，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、资金管理是否规范、资金使用是否有效，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。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措施，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完善工作机制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无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